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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哈特希望能够在同一框架内同时解决法律的社会面向和规范性面向，其给出的解决方案为“内在观点的

观念”，即从价值中立的角度对参与者的内在面向进行观察，以说明法律的规范性面向，这也被称为描

述性法理学。如此，当在描述法律现象之时，就能够实现社会面向与规范面向的统一。哈特的描述性法

理学固然是极具洞察力的，但是同时也面临着尖锐的质疑。这些批评认为描述性法理学并不能够说明法

律赋予行动理由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它不可能持有道德中立的立场。然而，描述性法理学并没有因此

而丧失重要性与可能性，在“可理解性命题”与“重要性价值”的诠释下，这种理论仍是最为重要的法

学方法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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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rt wanted to be able to address both the social and normative aspects of the law within the 
same framework, and the solution he gave was the “conception of the internal viewpoint”, i.e., a 
value-neutral view of the internal orienta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in order to account for the nor-
mative aspect of the law, which is also known as descriptive jurisprudence. In this way, when de-
scribing legal phenomena, it is possible to realize the unity of the social and normative orie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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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 While Hart’s descriptive jurisprudence is certainly insightful, it has also faced sharp skep-
ticism. These criticisms argue that descriptive jurisprudence does not account for the characteri-
zation of law as giving reasons for action and, more importantly, that it cannot hold a morally 
neutral position. However, descriptive jurisprudence has not lost its significance and possibilities, 
and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egal methodologies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s of “com-
prehensible propositions” and “value of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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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般而言，在谈论法学理论的方法论之时，我们至少在谈论以下两类方法中的一类：其一是规范性

法理学，其二是描述性法理学。事实上，这种区分本身就是争议的所在：一些激进的规范性法理学主张

者会认为，任何法理论的方法都是规范性的，不存在不带有任何道德立场的法学方法论；稍显温和的规

范性法理学学者则会认为，即使道德中立立场的法学方法是存在的，它也是不重要的，因为它并不能带

给我们任何有关规范性的启发。针对这两类批评，描述性法理学的支持者则会认为：道德中立立场的法

学方法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因为规范性法理学与描述性法理学所想要解决和说明的问题是不同的，所

以各自具备独立的重要性。为了捍卫描述性法理学作为法学方法的可能性与重要性，本文将会分为三个

部分，在第一部分将对什么是描述性法理学的内涵进行说明，在第二部分陈列对描述性法理学的质疑，

并在第三个部分对这些质疑进行回应，以达到捍卫描述性法理学的作用。 

2. 什么是描述性法理学？ 

2.1. 内在观点的观念 

显然，哈特希望我们能够使用同一种方法或者说同一套理论框架，来同时实现对法律的社会面向和

规范性面向的说明。就其第一个面向而言，哈特需要说明法律作为社会制度面向的存在，此时对法律进

行的描述必须是价值中立的。就其第二个面向而言，哈特需要说明法律作为规范性现象的存在，这要求

哈特提供对行动理由的说明。哈特希望上述两个面向能够在同一框架内得到解决，这就是描述性法理学

的目标。而使得描述性法理学成立的方案是“内在观点”的观念，因此只要内在观点的观念得以成立则

描述性法理学的目标也得以实现。 
所谓内在观点是指，当某个社群中的一些人把某些特定的行为看成是整个群体要遵循的一般标准之

时，这部分人的观点就被称为内在观点(internal point of view)。简言之，它是指接受某些特定规则作为行

为指南的人的观点，同时这种规则不仅是对自己而且也是对群体中其他人的正当批评标准。需要注意的

是，这些接受内部观点的人采取的态度是一种共同接受的态度，也就是说，他们把规则看成是公共的标

准(common standards)而不是私人的标准，因此内在观点具备公共性。例如，当我们在遵守“红灯行”的

规则之时，并不会认为这个规则仅仅在约束某一个人，而是人们互相都认为这是集体应当遵循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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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内在观点是指接受规则的人的公共性观点，那么我们如何判断人们是否接受某一规则呢？哈特认为

“接受行为”具有反思批判态度这样的行为模式，所以我们只要观察到反思批判态度就能够观察到接受

规则行为的存在。而反思批判态度常常会使用“应该”、“必须”和“应该”等规范性术语，这些是反

思批判态度的外在表达特征。因此仅仅通过这些规范性词语的外在观察，就能够判断内在的反思批评态

度的存在，例如 A 对 B 说“我们应当遵守交通规则”，这里 A 显然就具备一个反思批评态度。另外，因

为“应当”、“必须”和“应该”这样的规范性术语，本身也是义务的术语，所以当对一致性的普遍要

求是持续存在之时，对那些偏离或威胁偏离规则的人带来的社会压力是巨大的，此时规则就被设想和说

成是在“施加义务”。 

2.2. 外在观察者视角 

诚然，哈特所引入的内在观点的观念确实为我们做出的行动提供了一种规范性面向的解释，但此时

这种理论仅仅解释了法律的规范性面向，而如果我们要使其做出社会制度面向的说明，就需要证明这种

理论在价值上是中立的。事实上，上述内在观点的观念其实已然包含了价值中立的面向。在内在观点的

观念中，可以发现哈特对待它的方式统共有两类：一类是参与者亲自进行的陈述，例如 A 对自己说，“我

应当遵守交通规则”。另一种则是观察者进行的报道，例如 B 观察到 A 在说“我应当遵守交通规则”。

哈特提出这种区分的目的不仅仅旨在说明内在观点对于理解规范性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内

在观点是能够通过人们的信念和态度被外在观察到的。至此内在观点与外在观察的桥梁就被架立起来。

因之，从某种程度上说，内外观点观念的要点，所要说明的是外在观点而非内在观点本身[1]。而这种外

在观点恰恰就是价值中立的，正如哈特所说“即使描述的对象是评价，描述仍旧可以是描述”[2]。至此，

我们可以简略说，描述性法理学就是一种从外在视角观察内在观点的方法。 

3. 描述性法理学成立吗？ 

3.1. 描述性法理学的理论目标 

在正式进入对描述性法理学的检视之前，让我们对哈特的理论目标进行一定的澄清，这对本文的分

析是有帮助的。显然，以外部观察者视角并以非规范性标准来描述社会现象是可以做到的，例如当我针

对蝴蝶飞这一事实发表言论“我看到了蝴蝶在飞”时，这是不包含道德评价的。但问题是，因为每个人

对其所观察到的事物进行的还原都略有差异，而且对描述多少以及何种事实的选择也有所不同，因此对

社会现象进行描述的结果和方式往往是千种万种。通常地说，如果每一个人都逐一进行描述，基本上无

法出现两种完全相同的描述。例如，对法律这一现象而言，一些人观察到的法律是命令，而另一些人将

其还原为了规则。这意味着人们在进行描述之时，其结果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两个看似正在交流的人所

进行的讨论很可能完全就是在自说自话。例如，A 和 B 都在讨论法律之时，A 的兴趣所在是从命令出发

看待法律，B 的则是从规则出发看待法律，他们的交流看似是有效的，实则是各说各话。所以要想进行

有效的交流我们必须找到一些共享的话题和出发点，这些话题将会聚焦我们的讨论，使之成为公共性的

讨论。换言之，真正重要的是，要在各种描述中挑选出人们都感兴趣的且是大众所共享的描述，这意味

着我们最好带着特定的目的来进行描述，因为没有目的的一组描述性陈述即使它描述的再精确，它本身

并不是任何理论，因为人们对它并不感兴趣，例如“法官总是穿着法袍”这个描述虽然是一个事实，但人

们并不会对此感兴趣，更不会对此有什么疑惑，没有人会从为什么法官总是穿着法袍这一角度看待法律。 
在科学描述中，一组特定的陈述因为与人们所感兴趣的解释力 1 相关，因此科学变成了一种旨在说

明解释力的理论，例如使用万有引力定律解释重力。然而，哈特显然对解释力并不感兴趣，那么现在的

 

 

1这种解释力包含理论的一致性、融贯性、解释广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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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是什么东西使得哈特的一组描述性陈述变得有趣，换言之，哈特描述的理论目标是什么？以及

它是否重要？他的回答是：其目的在于澄清参与者的概念化框架，并且这种澄清会提供一种阐释力。人

们对这种阐释力是极为感兴趣的，这种兴趣就反映在：人们普遍地对“什么是法律”这一问题抱有疑惑，

仅仅是受过教育之人的常识是不足以回答它的，并且不能够回答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常识没有对“一直

困惑着法律理论家的法律的本质”做出任何说明，而不能做出说明的根源就在于对法律的规范性问题的

困惑[3]2。那么如何解决法律的规范性问题？哈特在三个恼人不休的问题中含蓄地提出：法律规范性问题

的最终指向就在于“法律的理由给予性”。总之，正是哈特对“法律的规范性问题进行的说明”才使得

他的描述(哈特的理论)变得有意义，使之成为一种理论。也正是由于理论家对“法律的规范性面向”的关

注，法理学才有可能被认为是一门哲学学科(实践哲学)。 

3.2. 描述性法理学是不充分的 

在澄清了哈特的理论目标之后，关于其方法是否能够击中其理论目标的质疑就显得格外清晰。首先，

哈特从社会规则的角度分析了义务，其结果是“义务的观念”最终被哈特还原为了“社会规则”，而社

会规则又被还原为了“接受事实”。并且，这种说明被哈特限定在惯习规则(conventional rules)的范围中，

即“群体的普遍一致性”至少构成个人接受相关模式作为共同行为标准的部分理由的规则。此时，当一

项社会规则所依据的社会压力特别严肃或持久时，该规则就会被说成是产生了一项义务，并且那些接受

施加义务的规则的人不需要因为他们认为它具有道德约束力而这样做[3]3。从上述哈特对义务的实质性理

论来看，能够发现哈特对法律规范性问题的回答似乎是这样的：“法律的理由给予性”源自不以道德理

由为基础的“接受事实”。换言之，因为接受是一个事实，所以具有非道德的规范性，并且它的存在意

味着社会规则的存在，而承认规则是社会规则的亚种，也是法律的基础，所以法律具有非道德的规范性，

法律自己就是一种独特的规范性。此时，虽然我们并不清楚哈特是否认为接受事实会引起实际义务，但

是无论如何，从外部观察的角度上来看，我们可以说实际产生了义务(人们认为自己有义务遵守规则)。 
然而，温和的规范性法理论支持者主张，哈特的外部概念分析并没有完成他的理论目标。其原因在

于：哈特既没有提供为何以及何时义务被创造出来的说明，而只提供了对义务的不完整的简单描述。换

言之，哈特理论的核心只是一组描述性陈述(相关成员认为自己和群体中的人有义务遵守某些一般性惯习)，
这意味着，这种描述仅仅是使用了而不是澄清了义务的概念，即哈特并没有说明人们是因为何种理由而

遵循义务。例如，当 A 对 B 说“我们应当遵守交通规则”，虽然 B 观察到了这一反思批判态度，但是 B
并不能知晓，为何以及何时开始，A 认为人们应当遵守交通规则。总而言之，温和的规范性法理学主张

者和哈特的主要分歧在于：在《法律的概念》中，哈特坚持认为对法律义务的澄清可以通过对法律由承

认规则构成，而承认规则又是由一般性惯习所构成的澄清而得到说明，并且这种澄清的性质是一种“提

请对未被注意的经验知识的注意”，因而其是道德中立的。然而，温和的规范性法理学者认为哈特的这

种澄清因为不能回答“如果参与者或其他人想知道他们事实上是否有这样的义务，如果有，为什么？”

这样的困惑，所以根本就没有回答法律的规范性问题，并因此没有实现其理论目标。[4] 
哈特的批评者之一佩里推测哈特无法回答的原因不是因为哈特不想处理上述问题，而是因为哈特对

于描述性方法论的承诺至使他不能处理。哈特的理论仅仅能够描述发生了什么(例如，发生了一致性遵守

 

 

2哈特在其著作《法律的概念》中指出：“这个建议是不可行的，因为它没有对一直困惑着法律理论家的法律的本质做出任何说明”。

参见：H.L.A.Hart, The Concept of Law (Thi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5。至于不解的根源是什么，哈特指出了“三

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法律与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有何不同，又与之有何关系？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有什么不同，又与道德义务

有什么关系？什么是规则，以及法律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规则的事务？参见：H.L.A.Hart, The Concept of Law (Thi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3。 
3接受也可以基于“对长期利益的计算；对他人的无利害关系；不加反思的继承或传统态度；或者仅仅是希望像别人一样做”。参

见：H.L.A.Hart, The Concept of Law (Thi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03,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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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实)，然而一个完整的对法律理由给予性的概念分析，需要告诉我们，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条件下，

仅仅是“一致性遵守”这种行为模式的事实就能够创造一个行动的理由，来促使个人的行为符合特定的

模式。对于这个理论目标，佩里的建议是，纯粹的外部描述性分析没有办法完成完整的法律规范性分析，

因为它只能被动的报告所发生的事情，要完成这个目标我们需要规范性论证，并且这个论证似乎只能是

道德和政治性质的论证。 
如果佩里是对的，那么哈特的内在观点观念在理论中就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即没有帮助我们理

解，人们如何认识到法律创设了行为理由。因为对内在观点的选择都取决于一种完全外在的因素，也就

是说，理论家自己赋予法律某种道德意义的做法。这意味着该理论没有将“实践中的参与者所清楚认识

到的法律创设的行为理由”联系起来。当然，为了寻求说明法律为何被认为生发了行为理由，有人可能

会求助于心理学，但是这样一来，法理学在哲学上的志向实际上将被放弃。上述批评绝不是想证明，像

哈特那样的有限诠释主义方法论毫无用处，因为我们至少可以想象法律是非反思性的，但是，即使像哈

特那样的方法论有一席之地，这种方法也并不能令人满意。 
至此，我们似乎就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最初，哈特在有关法律规范性的困惑(理由给予性)中产生了他

的义务、权威和法律的理论。然而，经过分析我们发现法律的规范性问题的性质事实上是一个有关实践

理性的哲学问题(法律是否事实上以它所声称的方式对施加我们本不会有的义务)。温和的规范性法理学者

认为，对实践的外部描述是不可能成功地澄清法律的规范性问题的，因为要想完整地解决这个问题似乎

不可避免地需要规范性的论证，并且这个规范性论证似乎只能是道德性质的论证，因此如果哈特坚持他

的方法论实证主义承诺的话，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他的理论目标。 

3.3. 描述性法理学是不可能的 

如果上述温和的规范性法理学者的批评旨在说明哈特的方法虽然成立但是并不能达到好的理论成果，

那么此处激进的规范性法理学的批评就旨在说明哈特的方法甚至都无法成立，更不用说其能够达致何种

理论成果了。哈特认为，每个法律体系都包含次级规则，次级规则的核心是承认规则，而“承认规则的

概念”的核心就是“参与者概念”。为了说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哈特提出了如下论证：初级规则

具有指导行为的功能，然而它在发挥这个功能的时候是具有缺陷的，这个缺陷意味着初级规则不能很好

的发挥指导功能，但是这个缺陷可以通过引入次级规则得以弥补。从完全发挥法律的功能的角度而言，

将法律描述为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的结合是具有启发性的，该论证具有如下性质： 
1) 首先，因为该论证认为初级规则有缺陷并且需要次级规则弥补，该论证是一个规范性判断； 
2) 其次，无论初级规则还是次级规则都指向对行为的指导，因此该论证是一个规范性判断； 
3) 最后，被判断的对象是社会实践。 
现在我们将 1)、2)、3)的逻辑统称为法律的功能论证 4。激进的规范性法理学者指出[5]，正是哈特在

方法上使用了规范性判断，所以他对方法论实证主义的承诺受到质疑。并且，只要哈特坚持法律的功能

论证，那么哈特的理论就不能被合理地被认为是在描述现有的概念方案，因为这个所谓的“哈特描述的

方案”其实是在规范性论证的基础上的“哈特选择的方案”，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法律的功能并不是

指引行动而是其他的东西。也就是说，与其说哈特认为法律的功能在于指引，不如说哈特认为法律的功

能应当是指引，因为这个关于法律功能的选择就建立在哈特个人的道德之上。此时，哈特的方法论可以

轻而易举地用自然法的名义来看待。也就是说，它为挑选出特定的社会制度提供了一种方法，这种社会

制度在任何场合都有某种道德价值，或者至少拥有使该制度能具有某种所预期的道德价值的特质。 
至此，能够得出结论，首先哈特不仅没有澄清义务和权威以及法律的观念，因此他也没有解决法律

 

 

4而描述解释理论与此有所不同：首先，科学元判准是非规范性判断；其次，被判断的对象是理论本身，而不是理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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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性问题(哈特的理论目标)，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就在于哈特仅仅描述“接受的存在”而不探究“接

受的理由”。其次，哈特的理论甚至具有与其声称方法论相冲突的风险，因为其论证中包含了规范性的

论证，这与其价值中立的立场相抵触。 

4. 捍卫描述性法理学 

4.1. 描述性法理学的重要性 

温和的规范性法理学主张，仅仅依靠外部描述性的方法并没有办法探查到有关法律的理由给予性之

参与者的内在概念框架，此时描述性法理学即使是可能的也是不重要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转而求助与规

范性论证来进行探查，但这意味着我们将放弃方法论法律实证主义也就是描述性法理学。然而，他们似

乎误判了哈特的真正理论目标：他并没有兴趣探查参与者的内在概念框架，也并不在乎探查法律的“理

由给予性”，相应地，其在乎的内化者的概念框架，以及法律的“可理解性”。 
夏皮罗和科尔曼指出[6] [7] [8]，哈特内在观点的具体所指是“被描述为接受规则的实践态度”。在

这个基础之上，温和的规范性法理学追随者会认为哈特引入内在观点的目的在于澄清社会规则，并且该

澄清将会锚定在有关“法律如何能够给群体成员提供行动的理由”的法律规范性问题(理由给予性问题)。
可以想象，这种主张大概率会提出以下论证：哈特认为习惯和威胁相比，只有社会规则才是给予理由的

实体，因此法律才与抢匪的命令区分开来，并且社会规则之所以具有这种规范性力量，是因为它们是从

内在观点出发主动接受行为规范的。然而，如果我们完全赞同上述温和的规范性法理学者对哈特理论目

标的理解，那么我们将发现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中的主张将完全是令人困惑的，因为他从未解释过内

在观点是如何赋予规则以规范性力量的。相比之下，真正应该令人困惑的不应该是哈特而是这些规范性

法理学者。莱特就指出[9]，规范性法理学者将法哲学的主要关切锚定在“法律的规范性难题”，并且他

们也是这样理解哈特的，因此哈特将说明“法律的理由给予性”视为法哲学的中心任务就是自然而然的

事情。并且他们这样理解哈特的理由就在于，法的规范性难题包括诸如此类的问题：法的义务概念将如

何被分析？主张超乎某人之上的权威是何意？如果我们想要回答这些问题，那么就需要有关法律的义务

的分析和法律的权威性的说明，而如果想要这些对这些概念进行讨论，那么就不得不进入到规范性的讨

论当中去。 
然而，奇怪的是，规范性法理学者自己也发现了，哈特甚至没有对法律义务进行分析，即哈特在《法

律的概念》这一主要的文本中都没有论述法律的规范性。正如佩里所注意到的，哈特通过社会规则对义

务的澄清只不过是一种描述性的陈述，这些陈述仅仅使用了义务的概念而不是澄清了法律的概念。莱特

继续指出，哈特的描述性说明区分了两种社会实践：“纯粹是由于习惯而采取的聚合性行为”以及“行

为人自己发现有义务从事的行为”。后一种实践才是法律这种社会现象的中心。但是哈特引入内在观点

的真正目的在于揭示斯堪的纳维亚的现实主义者不能区分习惯和规范性行为，因此，哈特的描述性法理

学不能也不想去揭示法律规范性的内在结构[9]。相反地，粗略地说，哈特仅仅是想为习惯和规范性行为

的区分提供一种观察，以使得我们能够理解行为本身性质的多样性以及更多对法律的理解，否则我们用

习惯去解释法律则是荒谬的。故此，哈特的描述性陈述对于他的理论的目的是足够的(解释法律的可理解

性)。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哈特的目标并不在于让“内在观点”为“社会规则”和“法律的给予理

由的性质”提供一个澄清。事实上，哈特引入内在观点的真正目的在于“使法律行为人的思想和话语具

有可理解性”，这意味着内在观点并不解释法律活动的道德性或合理性(rationality)，而是解释其本身的

可理解性[7]，而要揭示这种可理解性仅仅只需要描述而不是澄清规范性即可，而不是要去揭示行为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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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理由是什么。申言之，哈特引入内在观点的目的不是为了解释法律实践的给予理由的性质，而是为了

解释这一活动的可理解性。因为，制裁论的大多数理论无法解释法律实践和话语的可理解性，如果不接

受规定某些义务和赋予某些权利的规则，那么思考或言说法律规定了这些义务和赋予了这些权利将是荒

谬的。 

4.2. 描述性法理学的可能性 

激进规范性法理学认为，哈特的功能论证就是出于“哈特自己偏好的选择”而得出的结论，因此只

要哈特坚持功能论证，那么他的描述性法理学地位就会受到质疑。这种观点似乎把一个更强烈的“指导

功能的观念”归于哈特。夏皮罗就指出这种观点将重要性价值与道德价值混为一谈了[6]。进一步而言，

哈特的判断并不依赖于任何道德机制，因为这个功能既能被用于道德用途也能被用于不道德用途。诚然，

基本上任何理论都或多或少是评价性的，但并不是所有的评价性都必然与道德相关。有的评价仅仅是决

定何种主题是重要的、何种是不重要的，此之谓重要性评价。然而，重要性评价是与道德评价无关的，

譬如，手具有抓东西或使我们能够抓东西的功能，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既可以把手的功能与意图相联系，

但更重要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讲述一种相反的因果关系，来表明“抓东西的能力”是如何作为形成和进

化的原因，这解释了手的存在及其形态。这与某样事物从“我们想要其拥有的用途”中获得了其“功能”

的说明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不包含道德因素的，仅仅是想图像某个功能的重要性，而后者的目的在于

将功能置于个人或集体目的之上。 
回到哈特的功能论证上，其所依据的正是重要性价值而不是道德价值来判断法律究竟具有何种功能。

例如，科学理论也会倾向于选择更能够说明现象的判断，白垩纪是如何毁灭的就具有各种假说，但我们

很难说对何种假说加以选择是道德上的评价，我们只会说某种假说凸显了某个因素的重要性。哈特所选

择的功能是基于他想说明该功能的重要性，而不是理论家个人的选择[10]。对哈特来说，赋予法律指引功

能并不包含道德动机(理由)成分，他并不要求人们仅仅因为法律本身要求他们这样做而有动力去遵守法律，

而是任何动机都有可能成为遵守法律的理由，即使遵守的动机是制裁为后盾的威胁。因之，哈特的有关

法律功能的重要性判断并不是一个道德判断，而是一个理论性、说明性的判断，旨在说明在任何社会中，

一些一般性的现象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法律制度以及人们的互动。 

5. 结语 

显然，要理解一类理论，只有对其方法论也得到了理解，对该理论的领会才是更可靠与深刻的。更

重要的是，如果在研究方法上是错误的，那么无论该理论模型构造得再好看，最终只不过是“哲学家的

臆想”。哈特作为描述性法理学的开创者，其所提出的理论方法与理论目标是无数法律实证主义者所坚

持的方法论。为了加深对哈特法律理论的理解，本文对他的方法论进行了提炼与明晰。5 当然，哈特的方

法论希望能够将社会面向与规范性面向统一在同一框架下的做法是具有启发性的，不过这种方法在充分

性与可能性上面临着质疑。本文所作的尝试就是通过回应对此种方法的质疑，以捍卫这一类法学研究，

从而为理论后续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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